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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Level Rules

    本规范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02年05月24日批准，并自

2002年08月 24日起施行。

归 口 单 位: 全国几何量角度计量技术委员会

主要起草单位: 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本规范由归口单位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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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尺校准规范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分度值为0.5, 1, 2, 5和10 mm/m水平尺的校准。

2 引用文献

JJF 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59-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使用本规范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概述

    水平尺是利用液面水平的原理，以水准泡直接显示角位移，测量被测表面相对水平

位置、铅直位置、倾斜位置偏离程度的一种计量器具。水平尺主要用于土木建筑和普通

机器的安装。水平尺的尺体主要有铁制、木制及铝合金制的3种，其外形示意图见图

1、图2和图30

尺体 铅垂位置水准器 水平位置水准器

工作面

图 1 铁制 的水平 尺

尺休 水准器

工作面

图 2 木制的水平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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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体 铅垂位置水准器 水平位置水准器 45‘位置水准器

工作面

图 3 铝制 的水平 尺

4 计，特性

4.1 水准泡

    水准泡内的填充液体应清洁透明。水准泡上的分划线应均匀、涂色清晰。水准泡的

气泡长度应与中心分划线之间的距离相等，气泡长度偏差应不大于 1分度 (或

士2

4.2 工作面的平面度

水平尺工作面的平面度见表1，不允许呈凸形。

水平尺工作面的长度

水平尺工作面的平面度

分度值为0.5, 1，2 mm/m 分度值为 5, 10 mm/m

100一 160 0.08 0.25

> 160一250 0.10 0.30

>250一400 0.12 0.40

> 400一630 0.15 0.50

> 630 0.20 0.60

4.3 线纹尺的示值误差

    线纹尺的任意线纹距零位的示值误差 △不超过士

的长度。

4.4 水平尺的零位误差

    水平尺的零位误差不大于 1/4分度 (或0.5 mm),

4.5 水平尺的分度值误差
    z

(2+L) mm, L是以m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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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尺任意一分度值的误差不大于标称分度值的2096 0

5 校准条件

5.1 环境条件

    校准时温度为常温。

5.2 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
    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见表2a

标准器或设备名称 计 量 特 性

钢直尺

平板 (或平尺) 2级

塞尺 2级

专用平面平行柱 见附录 B

专用45‘角尺 见附录 B

专用校准台 见附录 B

百分表 O级

6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6.1 校准项目

6.1.1 水准泡;

6.1.2 工作面的平面度;

6.1.3 线纹尺的示值误差;

6.1.4 水平尺的零位误差;

6.1.5 水平尺的分度值误差。

6.2 校准方法

6.2.1 为校准计量特性，应对以下技术要求进行适当检查，满足相应要求后进行校准。

    a)水平尺工作面不应有粗大划痕、裂纹、碰伤等缺陷。铁制的水平尺不允许有明

显的砂眼、气孔和锈蚀。木制的水平尺一般不应有疤节，如有疤节，其直径不大于

5 mm,数量不超过2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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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非工作面应平整，涂层应均匀，不允许有明显脱落现象。带有线纹尺的水平尺，

线纹清晰，数字和标记明显。

6.2.2 水准泡

      目力观察。

6.2.3 工作面的平面度

    将水平尺放在平板 (或平尺)上，用塞尺进行测量。

6.2.4 线纹尺的示值误差

    线纹尺示值误差用钢直尺直接测量。

6.2.5 水平尺的零位误差

6.2.5.1 水平尺水平位置的零位误差

    水平尺水平位置的零位误差在平板 (或平尺)上测量。测量前将平板调至水平，再

将水平尺放在平板上，待气泡稳定后，按气泡一端读数得“、。然后，将水平尺调转
1800，放在平板的原位置，按照第一次读数的一边记下气泡另一端的读数all两次读

数差的一半即为零位误差。

6.2.5.2 水平尺铅垂位置的零位误差

    水平尺铅垂位置的零位误差用专用检具测量。如图4 (a)所示。将专用检具放在

平板上，再将水平尺紧靠平面平行柱，在左右两个位置测量，两次读数差的一半为零位

误差。

6.2.5.3 水平尺45’位置的零位误差

    水平尺45。位置的零位误差用专用检具测量，如图4 (b)所示。将水平尺紧靠450

角尺，在左右两个位置测量，两次读数差的一半为零位误差。

专用平面平行柱 水平尺 专用45‘角尺

平板红
6.2.6 水平尺的分度值误差

    水平尺的分度值误差用专用校准台与百分表进行校准。校准前，先将校准台的横向

调至水平，再将被校水平尺放置在校准台上，使校准台的纵向与水平尺的纵向相一致。

将百分表安装在刚性表架上，使表的测杆轴线垂直于校准台。调整百分表的测头与校准

台接触，如图5所示。



ITF 1085- 2002

调 整 螺母

                                                图 5

    转动工作台的调整螺母，使气泡对准水准泡左边的起始线。将百分表的指针调至零

刻线，然后根据水平尺的被校位置，旋转校准台的调整螺母，使百分表的指针旋转相应
刻度。待气泡稳定后，按气泡的一端进行读数。取两次读数的平均值，依次读取。1,

a2。标称分度值与读数值之差为水平尺左边分度值的误差。以同样的方法校准水平尺右

边的分度值误差，取其最大差值为该水平尺的分度值误差。分度值误差按式 (1)计算:

                            4a=1一(a一a;-1)                                 (1)

式中:Aa— 水平尺的分度值误差，格;

a，a，一1— 水平尺的读数，格。

    在专用校准台上校准水平尺的分度值误差，百分表的指针旋转的刻度值按式 (2)

计算 :

(2)

式中:B— 百分表的指针旋转的刻度值，

      H— 受检点的示值，mm/m;

= 工月

m u ;

  L— 校准台固定支点和百分表测杆轴线间的距离，mo

注:L一般取0.5 m或1m，距离偏差△L<3 mm.

分度值误差的校准数据处理实例见附录A0

校准结果的表达

校准后的水平尺出具校准证书，提供校准结果及分度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

复校时间间隔

复校时间间隔，根据仪器的使用情况，建议一般不超过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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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水平尺分度值误差的校准数据处理实例

用专用校准台与百分表校准分度值为2 mm/m的水平尺，校准结果见表A.1.

表 A 格

皿之不 「刁

左 边 右 边

J」口 .百

水平尺的读数 (“‘) 1一(ai一a‘一1) 水平尺的读数 (“、) 1一(a一a一1)

0 0.0 0.0

1 0.9 +0.1 1.0 0.0

2 1.8 +0.1 2.1 一0.1

分度值误差为标称分度值的10 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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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日

专用检具的技术要求

B.1 专用平面平行柱的技术要求见表B.la

表 日

工作面的长度 工作面的平面度 两工作面的平行度

簇400 < 0.02 <0.04

                                            一

> 400

!

                < 0.05 <0.10

注:工作面的长度应大于被校水平尺的长度。

B.2 专用450角尺的技术要求见表B.2.

B.2

工作面的长度/mm 工作面的平面度//mm 450角的角值偏差

镇400 < 0.02 士2'

> 400 <0.05 土2"

注:工作面的长度应大于被校水平尺的长度。

B.3 专用校准台的技术要求见表B.3o

B.3

工作面的长度 工作面的平面度

1 20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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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校准证书格式及内容

C.1 校准证书封面格式

(实验室名称)

校 准 证 书

(校准证书编号)

被校准设备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生产厂家

委托方名称及地址

校准地点

校准日期

(实验室签章) 主 管

核验人员

校准人员

本校准证书无校准人员签名及实验室签章无效。

复制本校准证书必须保持其完整性，否则须经签发实验室的书面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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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校准证书内容

      校准证书的内容应排列有序，清晰，并包括下列内容:

      1.标题:校准证书;

      2.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3.证书编号，页码及总数;

      4.送校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5.被校准设备:水平尺;

      6.被校准设备的生产厂、型号规格和编号;

      7 校准日期;

      8.校准人员姓名:签名，核验人员姓名:签名，主管人员姓名及签名;

      9.采用本校准规范的说明及对本规范的任何偏离、增加或减少的说明;

      10.环境温度情况;

      11卜校准结果:校准条件下的分度值误差;

      12.校准条件下的测量不确定度;

      13.复校时间间隔的建议;
      14 未经实验室许可，不得局部复制校准证书的声明。


